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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省讷河市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5）黑 0281破 2号

申请人:黑龙江北方恒阳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本院根据讷河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的申请于 2025 年 7

月 15日作出（2025）黑 0281破申 2号决定书，决定对黑龙

江北方恒阳食品有限公司启动预重整程序，并于 2025 年 7

月 21 日指定黑龙江铭昊律师事务所担任临时管理人。2025

年 9 月 17 日本院裁定受理讷河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对黑龙

江北方恒阳食品有限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，并于 2025 年 9

月 19 日指定黑龙江铭昊律师事务所担任黑龙江北方恒阳食

品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2025年 10月 27日，黑龙江北方恒阳食品有限公司管理

人向本院申请批准《黑龙江北方恒阳食品有限公司重整计划

（草案）》。

本院查明，2025年 10月 20日，黑龙江北方恒阳食品有

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，因黑龙江北方

恒阳食品有限公司无职工债权，因此未设职工债权组。会议

设担保债权组、出资人组、税款债权组、普通债权组，对

《黑龙江北方恒阳食品有限公司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分组表

决，并结合预重整程序中的表决结果，最终表决情况如下：



2

一、担保债权组。出席会议的担保债权人 1家，占该组

债权人总数的 100%，同意债权人代表的债权额占担保债权总

额的 100%；

二、出资人组。出席会议的出资人 1家，占出资人总数

的 100%，同意出资人代表的出资额占出资总额的 100%； 

三、税款债权组。出席会议的税款债权人 1家，占该组

债权人总数的 100%，同意债权人代表的债权额占税款债权总

额的 100%； 

四、普通债权组。出席会议的普通债权人共 15 家（包

含新增债权人一家），占该组债权人总数的 100%，同意债权

人代表的债权额占普通债权总额的 100%。

担保债权组、出资人组、税款债权组、普通债权组均表

决通过《黑龙江北方恒阳食品有限公司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。

本院认为，《黑龙江北方恒阳食品有限公司重整计划

（草案）》的制定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规定，重整模式及重

整计划的执行方式具有可行性，并且各表决组均已通过该重

整计划（草案），故管理人申请批准《黑龙江北方恒阳食品

有限公司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，符合法律规定，应予准许。

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

产法》第八十六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批准《黑龙江北方恒阳食品有限公司重整计划（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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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）》；

二、终止黑龙江北方恒阳食品有限公司重整程序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判  长   许冬梅

审  判  员   任照东

审  判  员   王  刚

   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

书  记  员   薛雨晗

附：黑龙江北方恒阳食品有限公司重整计划（草案）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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